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1 号
——对存货、诉讼和索赔、分部信息等特定 项目获取审计证据的具体考虑
（2019 年 2 月 20 日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对存货、诉讼和 索赔、分部信息等特定项目的某些方面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 具体考虑，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适用于注册会计师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 1231 号——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 号——审计证据》和其他相关审计准则 的规定对本准则第一条提及的特定项目的某些方面获取审计证据。


第二章	目	标


第三条 注册会计师的目标是，针对特定项目的下列方面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一）存货的存在和状况；
（二）涉及被审计单位的诉讼和索赔事项的完整性；
（三）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对分部信息的列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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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要	求
第一节	存 货


第四条 如果存货对财务报表是重要的，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下 列审计程序，对存货的存在和状况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一）在存货盘点现场实施监盘（除非不可行）；
（二）对期末存货记录实施审计程序，以确定其是否准确反映实 际的存货盘点结果。
在存货盘点现场实施监盘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下列审计程 序：
（一）评价管理层用以记录和控制存货盘点结果的指令和程序；
（二）观察管理层制订的盘点程序的执行情况；
（三）检查存货；
（四）执行抽盘。
第五条 如果存货盘点在财务报表日以外的其他日期进行，注册 会计师除实施本准则第四条规定的审计程序外，还应当实施其他审计 程序，以获取审计证据，确定存货盘点日与财务报表日之间的存货变 动是否已得到恰当的记录。
第六条 如果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无法在存货盘点现场实施监 盘，注册会计师应当另择日期实施监盘，并对间隔期内发生的交易实 施审计程序。
第七条 如果在存货盘点现场实施存货监盘不可行，注册会计师 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存货的存在和状况的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
如果不能实施替代审计程序，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 定，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八条	如果由第三方保管或控制的存货对财务报表是重要的， 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下列一项或两项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该存货存 在和状况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一）向持有被审计单位存货的第三方函证存货的数量和状况；
（二）实施检查或其他适合具体情况的审计程序。


第二节	诉讼和索赔


第九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识别涉及被审 计单位的可能导致重大错报风险的诉讼和索赔事项。
这些审计程序包括：
（一）询问管理层和被审计单位内部其他人员，包括询问被审计 单位内部法律顾问；
（二）查阅治理层的会议纪要和被审计单位与外部法律顾问之间 的往来信函；
（三）复核法律费用账户记录。
第十条	如果评估识别出的诉讼或索赔事项存在重大错报风险， 或者实施的审计程序表明可能存在其他重大诉讼或索赔事项，注册会 计师除实施其他审计准则规定的审计程序外，还应当寻求与被审计单 位外部法律顾问进行直接沟通。注册会计师应当通过亲自寄发由管理

层编制的询证函，要求外部法律顾问直接与注册会计师沟通。 如果法律法规禁止被审计单位外部法律顾问与注册会计师进行
直接沟通，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
第十一条 如果管理层不同意注册会计师与外部法律顾问沟通 或会面，或者外部法律顾问拒绝对询证函恰当回复或被禁止回复，并 且注册会计师无法通过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 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 留意见。
第十二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要求管理层和治理层（如适用）提供 书面声明，确认已向注册会计师披露所有其知悉的、已经或可能发生 的、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应当考虑其影响的诉讼和索赔事项，并确认已 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进行了会计处理和披露。

第三节	分部信息


第十三条 针对被审计单位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列报 的分部信息，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下列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
（一）了解管理层在确定分部信息时使用的方法；
（二）实施分析程序或其他适合具体情况的审计程序。 在了解管理层确定分部信息使用的方法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
下列审计程序：
（一）评价使用的方法是否已使分部信息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

制基础列报；
（二）在适当的情况下，测试对这些方法的应用。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准则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